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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政
劃
撥
存
款
收
據

注
意
事
項

一
、
�本
收
據
請
詳
加
核
對
並
妥
為

保
管
，
以
便
日
後
查
考
。

二
、
�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時
，
請
檢
附
本
收
據
及
已
填

妥
之
查
詢
函
向
各
連
線
郵
局

辦
理
。

三
、
�本
收
據
各
項
金
額
、
數
字
係

機
器
印
製
，
如
非
機
器
列
印

或
經
塗
改
或
無
收
款
郵
局
收

訖
章
者
無
效
。

請
寄
款
人
注
意

一
、
�帳
號
、
戶
名
及
寄
款
人
姓
名
通
訊
處
各
欄
請
詳
細
填
明
，
以
免
誤
寄
；

抵
付
票
據
之
存
款
務
請
於
交
換
前
一
天
存
入
。

二
、
�每
筆
存
款
至
少
須
在
新
台
幣
十
五
元
以
上
，
且
限
填
至
元
位
為
止
。

三
、
�倘
金
額
塗
改
時
請
更
更
換
存
款
單
重
新
填
寫
。

四
、
本
存
款
單
不
得
黏
貼
或
附
寄
任
何
文
件
。

五
、
本
存
款
單
金
額
業
經
電
腦
登
帳
後
，
不
得
申
請
撤
回
。

六
、
�本
存
款
單
備
供
電
腦
影
像
處
理
，
請
以
正
楷
工
整
書
寫
並
請
勿
摺
疊
。

帳
戶
如
需
自
印
存
款
單
，
各
欄
文
字
及
規
格
必
須
與
本
單
完
全
相
符
；

如
有
不
符
，
各
局
應
婉
請
寄
款
人
更
換
郵
局
印
製
之
存
款
單
填
寫
，
以

利
處
理
。

七
、
本
存
款
單
帳
號
與
金
額
欄
請
以
阿
拉
伯
數
字
書
寫
。

八
、
�帳
戶
本
人
在
「
付
款
局
」
所
在
直
轄
市
或
縣
（
市
）
以
外
之
行
政
區
域

存
款
，
需
由
帳
戶
內
扣
收
手
續
費
。

交
易
代
號
：
0
5
0
1
、
0
5
2
現
金
存
款
　
0
5
0
3
票
據
存
款
　
2
2
1
2
劃
撥
票
據
托
收

本
聯
由
儲
匯
處
存
查
　
2
1
0
×
1
1
0
㎜
（
8
0
g
/㎡
模
）
保
管
五
年

56期報導個案 (截至 2016. 11. 30止捐款 )

「台北水嬛」指定捐款 
支秉傑 /支秉萱   500 李光鑫 300 
李隆木 1,000 辛石城 300 胡文吉 500 
張綉錦 300 郭麗美 200 陳杏蓉 1,000
廖中銘 500

 「台北曉妤」指定捐款 
陳宜和 800 陳昊坪 800 辛石城 300 
張萌娟 1,000 張綉錦 300 陳杏蓉 1,000 
曾惠昌 1,000 廖中銘 500

「宜蘭玉文」指定捐款 
陳宜和 800 陳昊坪 800 辛石城 300 
張萌娟 1,000 張綉錦 300 陳杏蓉 1,000 
顏世民 3,600

「新竹阿國」指定捐款 
陳柏翰 500 陳淑瑛 1,000 曾國富 1,000
李光鑫 300 李曹素珠 2,000 李隆木 1,000
辛石城 300 林恒如 2,000 林瑗娟 1,000
邱玉英 1,000 張綉錦 300 章小萍 500
莊燕娥 2,000 郭麗美 500 游兆昌 1,000
歐陽蓉 5,000
 

「案號：105070349」指定捐款 
李歷宣 200 辛石城 300 歐陽蓉 5,000
 

「案號：105070363」指定捐款 
辛庚晃 300 童鼎倫 1,000
 

「案號：105070364」指定捐款 
李先居 200 童聖傑 1,000
 

「案號：105080368」指定捐款 
辛庚原 300 陳隆志 1,000 釋寂故 1,000
 

「案號：105080384」指定捐款 
林姿宏 1,000
 

「案號：105080385」指定捐款 
童鼎倫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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